
福建商学院普通学生参加体育竞赛奖励 
办法(试行) 

 

为了规范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学生学习成绩管理，妥

善处理其课程学习与体育训练的关系，确保运动员在顺利完

成参赛任务的同时顺利完成学业，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生运动员认定 

本办法适用对象是以福建商学院名义参加各种体育竞

赛在校在籍的普通学生（不含高水平运动员），涉及参赛学

生期末考试课程奖励办法。 

二、体育竞赛分类 

根据举办者级别和竞赛层次，将体育竞赛分为： 

体育竞赛分为国家级甲类、国家级乙类、省级甲类、省

级乙类。 

国家级甲类竞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或教育部牵头主办的

全国性重要体育竞赛。 

国家级乙类竞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国家体育总

局下属各项目管理中心牵头主办的体育竞赛。 

省级甲类竞赛：由福建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的全省

重要体育竞赛。 

省级乙类竞赛：由福建省大学生体育协会、省级各类体

育协会主办的体育竞赛。 

三、学生运动员管理 

1、参赛学生以体育教学部确认的名单为准。 

2、参加体育训练与竞赛的学生，平时不得影响正常上

课，若经审批的集训时间和正式比赛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

必须向任课教师办理请假手续。 



3、参赛学生如比赛时间与考试时间冲突，可提交缓考

申请，经课程承担院系审核后，学生所在院系批准，可在下

一学期初参加缓考。 

4、若违反学生管理有关规定或不参加日常集训的学生，

经体育部认定，比赛学期的在学课程不享受本办法中的奖励

政策。 

四、参赛学生期末考试奖励办法 

参赛学生符合条件的可经本人申请，所在体育教学部审

核并向教务处申报备案，学校对被选定参加国家级甲类、国

家级乙类、省级甲类体育竞赛、省乙级类体育竞赛需停课集

训，参赛所在学期的期末考试科目可免考，本学期考试（考

查）课程最低应以 70 分计，选修课程以合格计。 

五、其他 

本办法课程参赛学生期末考试奖励办法事宜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综合测评等评奖事宜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